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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重点碳排放单位配额核定方案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在严格控制碳排放总量前提下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决定》《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结合本市“十五五”时期碳排放控制目标，按照碳排放配额总量和强度双控、促进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原则，制定本方案。
一、免费配额核定方法
免费发放的碳排放配额根据不同行业特征采取基准线法、历史总量法和历史强度法核定。其中，历史总量和历史强度法采用滚动基准年确定历史基准，基准年为履约年度前连续三年。
（一）核算方法
1.基准线法
1.1火力发电行业（热电联产）配额核定方法
二氧化碳配额总量（T）包括机组供电配额（Ae）和机组供热配额（Ah）两个部分，单位为吨。
计算公式为：T=Ae+Ah （1）
其中：Ae=Qe×Be×Fr（2）
Ah=Qh×Bh（3）
Qe为机组供电量，Be为基准值；Fr为机组供热量修正系数，Fr=1-机组供热比×0.6（机组供热比调整系数）；Qh为机组供热量；Bh为基准值，详见表1。
1.2热力生产和供应、其他发电（抽水蓄能电站）、电力供应行业，数据中心重点、出租车客运配额核定方法
二氧化碳配额总量（T）单位为吨。
计算公式为：T =Q×B（7）
各行业活动水平Q和基准值B详见表1。
表1 各行业活动水平和基准值
	行业
	活动水平Q
	基准值B

	火力发电
（热电联产）
	机组供电量（MWh）
	0.4341tCO2/MWh

	
	机组供热量（GJ）
	0.0528tCO2/GJ

	热力生产和供应
	企业自产热源供热量（GJ）
	0.0631tCO2/GJ

	其他发电（抽水蓄能电站）
	供电量（MWh）
	0.820tCO2/MWh

	电力供应
	供电量（MWh）
	0.0171tCO2/MWh

	数据中心
	IT设备耗电量（MWh）
	0.785tCO2/IT设备MWh

	出租车客运
	运营里程数（100km）
	11.4kgCO2/100km


2.历史总量法
石化、服务业、其他行业（含水泥厂协同处置部分等）配额核定方法，二氧化碳配额总量（T）包括既有设施配额（A）和新增设施配额（N），单位为吨。
计算公式为：T = A + N（8）
2.1既有设施二氧化碳配额（A）
计算公式为：A=E×f（9）
E为历史基准年配额基数，单位为吨，原则上为重点碳排放单位履约年度前连续三年碳排放量的算术平均值，如果排放量发生重大变化，符合历史基准年配额基数调整条件的，可申请调整，按照附件执行。
f为控排系数，石油化工生产业和其他行业为98%，其他服务业为99%。石油化工生产业碳排放单位的发电设施按火力发电行业方法核发配额。
2.2新增设施二氧化碳配额（N）
满足申请新增设施配额的重点碳排放单位，须按相关要求提出新增设施配额申请，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复核检查，根据检查结果，核发新增设施配额。详见附件。
3.历史强度法
3.1水的生产和供应配额核定方法。
二氧化碳配额总量（T）单位为吨。
计算公式为：T= Qa×I×f（10）
Qa为履约年度所有设施对应的活动水平，自来水生产和供应为供水量（立方米），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为污水处理量（立方米）和污泥处理量（吨）；I为历史基准年排放强度；f为控排系数，为99%。
3.2集成电路制造重点企业配额核定方法。
二氧化碳配额总量（T）单位为吨。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计算公式为：T= Qa×I×f×p（11）
[bookmark: _GoBack]Qa为履约年度所有设施对应的活动水平，为产品总光罩层数（层）；I为历史基准年排放强度；f为控排系数，为98%；p为履约年度产能利用率修正系数/基准年产能利用率修正系数，产能利用率修正系数详见表2。
表2 产能利用率修正系数
	产能利用率
	≧80%
	70
	60
	50
	≤40%

	修正系数
	1.00
	1.10
	1.20
	1.30
	1.40

	注：当产能利用率不为整十数时，应采用内插法确定修正系数，如产能利用率75%时修正系数为1.05。


3.3道路运输和邮政行业（公共电汽车客运、道路货物运输业、城市轨道交通和邮政业）配额核定方法。
二氧化碳配额总量（T）包括固定设施配额（Ts）和移动设施配额（Tm）两部分，单位为吨。
计算公式为：T = Ts + Tm=Ts +Qm×Im×fm  （12）
固定设施二氧化碳配额（Ts）核算同本章“2.历史总量法中服务业”；Qm为履约年度所有设施对应的活动水平，公共电汽车客运、道路货物运输业为运输总里程（公里），城市轨道交通为总走行公里（车公里），邮政业为运输总里程（公里）；Im为历史基准年排放强度；fm为控排系数，为99%。
（二）熔断机制
为避免出现过量配额富缺情况，设置配额富余和亏缺上限值，免费发放的配额富余和亏缺上限值为履约年度经核查的履约排放量的20%。当核算的配额量小于等于年度履约排放量的80%时，其最终核定配额量等于年度履约排放量的80%；当核算的配额量大于等于年度履约排放量的120%时，其最终核定配额量等于年度履约排放量的120%；当核算的年度配额量大于年度履约排放量80%且小于120%时，其最终核定配额量等于核算的配额量。
[bookmark: _Toc348108042][bookmark: _Toc348107989][bookmark: _Toc348107962][bookmark: _Toc348107902]二、配额发放方式 
本市碳市场采取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配额发放，有序提高配额有偿分配比例。
（一）免费配额发放
一是配额预发。对按要求完成上一年度配额清缴工作的既有重点碳排放单位，按照上年度核定配额的70%预发；新增重点碳排放单位（首年度纳入配额清缴范围）不进行配额预发。
二是配额核发。根据重点碳排放单位配额清缴年度实际活动水平及配额核定方案核定最终免费配额。预发配额低于其最终核定配额的补发剩余配额；预发配额多于其最终核定配额的进行配额核减，重点碳排放单位应配合核减工作。新增重点碳排放单位首年度履约，配额等于其履约排放量。
（二）有偿配额发放
以有偿竞价方式不定期发放有偿配额，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配额调整申请材料及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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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配额调整申请材料及相关要求

符合配额调整条件的可以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配额调整申请，具体要求如下：
一、申请新增设施、基准年配额基数调整的条件和核算方法
重点碳排放单位申请配额调整，总体上应符合北京市产业、能源、生态环境等规划和政策的相关要求，且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可申请配额调整。
一是申请新增设施配额。
存在新增设施在履约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5000吨（含）或履约年度排放量20%的，重点碳排放单位可申请新增配额。
新增设施首年度配额等于其履约年度排放量。
二是申请基准年配额基数调整。
（一）符合既有设施退出条件的，扣减基准年碳排放量，重新核算基准年配额基数。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当退出的既有设施历史基准年对应排放量的算术平均值大于等于5000吨时，应从配额基数中扣减。扣减方式为根据退出时间按年度分别从基准年排放数据中扣减退出设施在当年度的排放量,根据扣减后的基准年碳排放量重新核算基准年配额基数。
（二）基准年期间，重点碳排放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连续上升或下降，且累计变化超过20%，采用加权平均作为基准年。
以2021-2023年为例，加权平均核算基准年排放量公式如下： 
E（1）
公式中：E为历史基准年配额基数；E2021、E2022、E2023分别为重点碳排放单位2021、2022、2023年经核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符合既有设施退出条件的，应按照本文件第二条第（一）点要求先予以核减，再按照公式（1）调整配额基数。
二、需提交的相关材料
符合配额调整条件的重点碳排放单位，需要提交以下材料，市生态环境局将根据核查和抽查结果，调整相应配额。
一是重点碳排放单位配额调整申请，包括本单位碳排放基本情况，配额申请调整的理由，初步测算的配额调整量及相关数据（包括计算过程数据）。
二是符合申请条件的证明材料。如企业设施及二氧化碳排放变化证明材料、符合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证明材料等。
三是符合申请条件的碳排放数据情况说明。如碳排放数据变化的测算依据及证明材料等。 
符合新增设施、基准年配额基数调整条件的，以上材料需在碳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中单独说明，并通过系统提交重点碳排放单位和核查机构盖章的单独申请/报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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